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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823� � � � � � � � �证券简称：超声电子 公告编号：2022-018

债券代码：127026� � � � � � � � � � � �债券简称：超声转债

广东汕头超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2年第二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证券代码：000823；证券简称：超声电子

2、债券代码：127026；债券简称：超声转债

3、转股价格：人民币12.62元/股

4、转股日期：2021年6月15日至2026年12月7日

5、可转债转股情况：2022年第二季度，有人民币3,700元超声转债转为公司股份，转股数量为289

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001%。

6、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止2022年第二季度末，尚未转股的超声转债金额为人民币699,709,000

元，占公司可转债发行总量比例为99.9584%。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可转换公司债券业务实施细则》有关规

定，广东汕头超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现将2022年第二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

简称“可转债”或“超声转债” ）转股及公司股份变动的情况公告如下：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基本情况

（一）可转债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2781号” 核准，广东汕头超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0年12月8日公开发行了70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70,000万元。

（二）可转债上市情况

经深交所“深证上〔2021〕18号” 文同意，公司70,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21年1月14日起在

深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超声转债” ，债券代码“127026” 。

（三）可转债转股情况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和 《广东汕头超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

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规定，公司可转债自2021年6月15日起可转换为公司股份。

（四）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公司于2021年6月4日（股权登记日）实施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可转换

公司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以及公司募集说明书相关条款，“超声转债”的转股价格已于2021年6月7日由

原来的12.85元/股调整为12.72元/股。 调整后的转股价格于2021年6月7日生效。

公司于2022年6月27日（股权登记日）实施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可转换

公司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以及公司募集说明书相关条款，“超声转债” 的转股价格已于2022年6月28日

由原来的12.72元/股调整为12.62元/股。 调整后的转股价格于2022年6月28日生效。

二、可转债转股及股份变动情况

2022年第二季度，“超声转债”因转股减少37张（金额为3,700元），转股数量为289股，占可转债转

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001%；截止2022年第二季度末，尚未转股的可转债6,997,090张（金额

为699,709,000元），占公司可转债发行总量比例为99.9584%。

2022年第二季度，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期转股增加数量

（股）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份数量（股） 比例（%）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非流通股 45,488 0.01 0 45,488 0.01

高管锁定股 45,488 0.01 0 45,488 0.01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536,943,022 99.99 289 536,943,311 99.99

三、总股本 536,988,510 100.00 289 536,988,799 100.00

三、其他事项

投资者如需要了解“超声转债” 的其他相关内容，请查阅公司于2020年12月4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广东汕头超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

明书》全文。

四、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发行人股本结构表》。

特此公告。

广东汕头超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O二二年七月一日

证券代码：000821� � � �证券简称：京山轻机 公告编号：2022-43

湖北京山轻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湖北京山轻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4月28日

召开的十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十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预案》， 同意公司用1,500万元至2,

500万元人民币的自有资金回购公司已发行的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

股），回购的股份将全部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回购价格不超过10.00

元/股，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 公司于2022年5月6日披

露了《回购报告书》。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4月30日和5月6日在《证券

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公司于2022年5月10日首次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实施

了本次回购。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5月11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

披露的《关于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34）。 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号———回购股份》（以下简称 “《自

律监管指引第 9�号》” ）等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

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

告如下：

一、公司累计回购股份的具体情况

截至2022年6月30日， 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实施回购股份，回购股份数量为777,0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比例为0.12%，

最高成交价为8.01元/股，最低成交价为7.82元/股，合计支付的总金额为

6,165,123.00元（不含交易费用）。本次回购股份符合公司回购方案及相

关法

律法规要求。

二、其他说明

公司首次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的股份数量、回购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

易的委托时段符合《自律监管指引第 9�号》第十七条、十八条、十九条的相关

规定。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公司股份

（1）公司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公

告日期的，自原预约公告日前十个交易日起算。

（2）公司季度报告、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

（3）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

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4）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2022年5月10日）前5个交易日公司

股票累计成交量为83,110,000股。 公司首次回购股份的数量未超过首次回购

股份事实发生之日前5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的25%， 即未超过20,

777,500股。

3.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前半小时内及股票价格

无

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4.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在回购期间根据相

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北京山轻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二年七月二日

证券代码：601969� � � � � � � � �证券简称：海南矿业 公告编号：2022-052

海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子公司提供担保事宜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如皋昌化江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如皋公司”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金额：本次海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为

如皋公司提供的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已实际为其提供担保余额人民币4,900万元。

●本次担保无反担保。

●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

为子公司提供年度担保的议案》，公司在授权期限内计划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

额度合计不超过135,000万元人民币和21,500万美元（包含已发生但尚未到期的担保）；其中公司为全

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全资子公司之间可调剂使用；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控股子公

司之间可以调剂使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海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2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2）。

一、担保进展情况

为确保公司全资子公司如皋公司经营业务的顺利开展， 公司拟对如皋公司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南通分行申请的综合授信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担保金额不超过5,000万元，保证期间为被担保主合

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二、被担保人具体情况

（一）如皋公司

1、成立时间：2017年10月20日

2、注册资本：10,000万元整

3、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4、法定代表人：颜区涛

5、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682MA1T53CB7M

6、主要业务：铁矿石、煤炭、焦炭破碎、筛分、混匀和销售。

7、注册地址：南通市如皋市长江镇（如皋港区）疏港路6号C区202

8、与公司关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9、主要财务指标：

如皋公司一年一期经营情况（单位：万元人民币）

2021年12月31日 2022年3月31日

总资产 18,063 20,038

总负债 12,550 14,864

银行贷款总额 4,900 4,900

流动负债总额 12,550 14,864

资产负债率 69% 74%

2021年1-12月 2022年1-3月

主营业务收入 38,733 4,723

净利润 701 99

注： 以上指标中，2021年度的数据已经审计，2022年1-3月的数据未经审计。

10、如皋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如皋公司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担保债务金额：5,000万元

被担保主合同：如皋公司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分行在2022年6月30日至2023年6月30日期

间因业务办理而签署的一系列合同或债权债务文件， 以及双方签署的合同编号为 【2022通综字第

00096】号的综合授信额度合同。

担保方式：最高额保证担保

保证期间：被担保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每一具体业务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

单独计算。

是否有反担保：无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135,000万元人民币和21,500万美元（包

含已批准的担保额度内尚未使用额度和担保实际发生余额），按2022年6月30日汇率折合人民币约279,

295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50%；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已实际对外担保余额为人

民币24,724万元和8,970万美元，按2022年6月30日汇率折合人民币约84,925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15%。 以上对外担保全部为公司对全资或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海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7月2日

证券代码：603877� � � � � � � � � �证券简称：太平鸟 公告编号：2022-041

债券代码：113627� � � � � � � � � �债券简称：太平转债

宁波太平鸟时尚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宁波太平鸟时尚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3月9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用于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或员工持股计划，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30元/股（含），回

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5,000万元且不超过10,000万元， 回购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

案之日起6个月以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的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2-009）。

2022年3月10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实施了首次回购股份，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股份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2-010）。

截至2022年6月月底，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已回购股份1,692,60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比例为0.36%，成交的最高价为22.40元/股，成交的最低价为18.73元/股，累计支付的总金额为34,993,

563.33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

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实施股份回购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宁波太平鸟时尚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7月2日

证券代码：603877� � � � � � � � � �证券简称：太平鸟 公告编号：2022-040

债券代码：113627� � � � � � � � � �债券简称：太平转债

宁波太平鸟时尚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累计转股情况：截至2022年6月30日，累计已有人民币21,000元“太平转债” 转换为公司A股股

票，累计转股411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0009%。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至2022年6月30日，尚未转股的“太平转债” 金额为人民币799,979,000

元，占可转债发行总量的99.99738%。

●本季度转股情况：2022年4月1日至2022年6月30日期间，累计已有人民币11,000元“太平转债”

转换为公司A股股票，累计转股215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0005%。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宁波太平鸟时尚服饰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646号）核准，宁波太平鸟时尚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21年7月15日公开发行可转债800万张，每张面值人民币100元，募集资金总额为80,000万元，期限6

年。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1】334号文同意，公司80,000万元可转债于2021年8月6日

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太平转债” ，债券代码“113627” 。

根据有关规定和《宁波太平鸟时尚服饰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

定，公司本次发行的“太平转债” 自2022年1月21日起可转换为本公司股份，初始转股价格为50.32元/

股。因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实施，目前转股价格为49.72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2年5月24日披

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的《关于“太平转债” 转股价格调整的提示

性公告》（公告编号：2022-035）。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太平转债”的转股期间为2022年1月21日至2027年7月14日。

2022年4月1日至2022年6月30日期间，累计已有人民币11,000元“太平转债” 转换为公司A股股

票，累计转股215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0005%。

截至2022年6月30日，累计已有人民币21,000元“太平转债” 转换为公司A股股票，累计转股411

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0009%。 尚未转股的“太平转债”金额为人民币799,979,

000元，占可转债发行总量的99.99738%。

三、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2022年3月31日）

本次可转债转股

变动后

（2022年6月30日）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5,525,822 0 5,525,822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471,202,164 +215 471,202,379

总股本 476,727,986 +215 476,728,201

四、其他

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74-56706588

联系传真：0574-56225671

联系邮箱：board@peacebird.com

特此公告。

宁波太平鸟时尚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7月2日

证券代码：603233� � � � � � � � � � � � �证券简称：大参林 公告编号：2022-053

转债代码：113605� � � � � � � � � � � � �转债简称：大参转债

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截至2022年6月30日， 累计有255,000元“大参转债” 转换为公司股份， 占可转债发行总量的

0.0181%；累计转股数量3,993股，累计转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0.0006%。

●截至2022年6月30日， 公司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为1,404,745,000元， 占可转债发行总量的

99.9819%。

●2022年第二季度累计共有158,000元“大参转债” 转换成公司股票，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2,

761股。

一、 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一） 可转债发行情况

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

1981号文核准，于2020年10月22日公开发行了14,050,000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

额为人民币140,500.00万元。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0】370号文同意，可转换公司债

券于2020年11月13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大参转债” ，债券代码“113605” 。

（二） 转股日期及转股价格

1、转股日期：公司本次发行的“大参转债”自2021年4月28日起可转换为公司股份。

2、转股价格：根据《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发行条款

以及中国证监会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参林转债” 在本次发行之后，若公司发生派送

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而增加的股本）、配股以及派发现

金股利等情况，将对转股价格调整。

2020年12月23日，公司完成了2020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登记工作，公司总股本由

656,340,654股变更为658,621,154股。由于公司股本发生变化，需对“大参转债”的转股价格作出相应

调整，“大参转债”的转股价格由83.85元/股调整为83.71元/股。

2021年5月18日，公司召开2020年度股东大会并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的议案》，同意公司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8

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2股，除权除息日为2021年6月10日。 由于公司股本发

生变化，需对“大参转债”的转股价格作出相应调整，“大参转债” 的转股价格由83.71元/股调整为69.09

元/股。

2021年10月27日，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调整公司2020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限制性股票数量的议案》、《关于向大参林医药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同意向22名激励

对象授予共计60万股预留限制性股票，限制性股票登记日为2021年11月29日。 由于公司股本发生变化，

需对“大参转债”的转股价格作出相应调整，“大参转债”的转股价格由69.09元/股调整为69.05元/股。

2022年5月20日，公司召开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并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的议案》，同意公司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5

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2股，本年度权益分派的除权除息日为2022年6月13

日。 由于公司股本发生变化，需对“大参转债” 的转股价格作出相应调整，“大参转债” 的转股价格由

69.05元/股调整为57.13元/股。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一）转股情况

2021年4月28日至2022年6月30日，累计有255,000元“参林转债” 转换为公司股份，占可转债发行

总量的0.0181%；累计转股数量3,993股，其中2022年第二季度转股数量2,761股，累计转股占可转债转

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0.0006%。

（二）未转股情况

截至2022年6月30日， 公司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为1,404,745,000元， 占可转债发行总量的

99.9819%。

三、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2022年3月31日） 本次可转债转股 转增股本 变动后（2022年6月30日）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2,365,990 - 473,198 2,839,188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788,563,757 2,761 157,712,754 946,279,272

总股本 790,929,747 2,761 158,185,952 949,118,460

四、其他

联系部门：公司证券部

咨询电话：020-81689688

公司邮箱：DSL1999@dslyy.com

特此公告。

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7�月 2�日

证券代码：601515� � � � � � � � �证券简称：东风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2-035

债券代码：113030� � � � � � � � �债券简称：东风转债

汕头东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转股情况：截至2022年6月30日，累计共有220,000元“东风转债” 已转换成公司股票，累计转股

数33,711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股本总额1,334,400,000股的0.0025%。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至2022年6月30日，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为295,108,000元，占可转债发

行总量的99.93%。

一、东风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一）东风转债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汕头东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

复》（证监许可[2019]2549号）核准，汕头东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12月24

日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2,953,280张，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人民币29,532.80万元，期限六年。

（二）东风转债上市情况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0]16号文同意，公司本次发行的人民币29,532.80万元可转

换公司债券于2020年1月2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债券简称 “东风转债” ， 债券代码

“113030” ）。

（三）东风转债转股价格情况

根据有关规定和《汕头东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公司

本次发行的“东风转债” 自发行结束之日起满六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即2020年6月30日起可转换为

公司股份，转股价格为6.90元/股。

东风转债历次转股价格调整情况如下：

1、因公司实施2019年度利润分配，东风转债的转股价格由原来的6.90元/股调整为6.75元/股，调整

后的转股价格自2020年6月23日起生效；

2、因公司实施2020年度利润分配，东风转债的转股价格由原来的6.75元/股调整为6.45元/股，调整

后的转股价格自2021年5月27日起生效；

3、因公司完成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东风转债的转股价格由原来的6.45元/股调整

为6.40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1年11月12日起生效；

4、因公司实施2021年度利润分配，东风转债的转股价格由原来的6.40元/股调整为4.96元/股，调整

后的转股价格自2022年5月23日起生效。

二、东风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截至2022年6月30日，累计共有220,000元“东风转债” 已转换成公司股票，累计转股数33,711股，

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股本总额1,334,400,000股的0.0025%。 其中，自2022年4月1日至2022年6月30日

转股的金额为15,000元，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2,387股，占本次可转债转股前公司股本总额1,334,

400,000股的0.00018%。

截至2022年6月30日，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为295,108,000元，占可转债发行总量的99.93%。

三、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2022年3月31日）

期间股份变动情况

变动后

（2022年6月30日）

限售股解禁

2021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完

成后

本次可转债转股

有限售条件流

通股

201,320,132

-201,320,132

（注1）

0 0 0

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

1,334,431,324 201,320,132

307,150,728

（注2）

2,387 1,842,904,571

总股本 1,535,751,456 - 307,150,728 2,387 1,842,904,571

注：

1、公司非公开发行形成的201,320,132股限售股于2022年5月5日锁定期届满并上市流通，详情请

见公司于2022年4月27日披露的 《东风股份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2-022）；

2、公司因实施2021年度利润分配，共计转增股本307,150,728股，新增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上市日

为2022年5月24日，详情请见公司于2022年5月17日披露的《东风股份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公告编号：2022-028）。

四、其他

联系部门：公司证券与法律事务部

联系电话：0754-88118555

特此公告。

汕头东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7月2日

证券代码：603869� � � � � � � �证券简称：新智认知 公告编号：临2022-032

新智认知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新智认知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5月4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低于人民币

5,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含）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用于

实施股权激励，本次回购期限自2022年5月4日起12个月。 公司2022年5月5日首次通过回购专用账户以

集中竞价的交易方式实施回购股份，具体详情请参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

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相关公告内容。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号—回购股份》等

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股

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近期因公司组织筹划实施2021年度利润分配， 为保证权益分配实施前回购股份数量不变， 公司

2022年6月未进行回购操作。

截至2022年6月30日， 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1,485,7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29%，成交的最高价为8.25元/股，成交的最低价为7.60元/股，支

付的总金额为11,764,313.00元（不含佣金、其他费用等），本次回购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股份回

购方案的要求。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实施股份回购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新智认知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7月1日

证券代码：600872�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中炬高新 公告编号：2022-049号

中炬高新技术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的回购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炬高新技术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7月25日召开第九届董事

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中炬高新关于2021年第二次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的议案》，同

意公司以自有资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并将回购股份全部用于注销。 回购资金总额不

低于人民币3亿元，不超过人民币6亿元，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60.00元/股，回购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有关本次回购股份事项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1年7月26日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中炬高新关于2021年第二次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

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71号）。 2021年8月11日公司召开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该项议案。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号—回购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2年6月，公司没有进行回购。 截止2022年6月30日，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实施回购股份，累计回购股份数量合计11,261,244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1.41%，最高成交价为

38.05元/股，最低成交价为27.23元/股，成交总金额383,731,560.53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符合

公司回购方案的要求。

公司后续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实施股份回购，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炬高新技术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7月1日

证券代码:600681� � � � �证券简称:百川能源 公告编号:2022-038

百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三次回购股份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百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7月12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第三次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并于2021年7月13日披露了《关于第三次回购股份

的回购报告书》，拟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亿元（含），不超过人民币2亿元（含），回购期限从

2021年7月12日至2022年7月11日。公司于2021年7月15日实施了首次回购。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相关公告。

2022年6月，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7,089,156股，占公司总股本0.52%，成交的最

高价格为4.85元/股、最低价格为4.47元/股，支付的金额为人民币32,998,909元（不含交易费用）。

截至2022年6月30日，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22,155,991股，占公司总股本1.63%，成交的最高价格

为4.85元/股、最低价格为4.22元/股，已支付总金额为人民币100,031,351元（不含交易费用）。

上述股份回购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实施

股份回购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百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年7月1日

证券代码：002805� � � �证券简称：丰元股份 公告编号：2022-070

山东丰元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

监会核准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山东丰元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7月1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关于核准山东丰元化学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证监许可（2022）1376号）（以下简称“批复” ），具体批复内容如下：

一、 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53,379,661股新股， 发生转增股本等情形导致总股本发生变化

的，可相应调整本次发行数量。

二、本次发行股票应严格按照公司报送中国证监会的申请文件实施。

三、本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四、自核准发行之日起至本次股票发行结束前，公司如发生重大事项，应及时报告中国证监会并按

有关规定处理。

公司董事会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上述批复文件的要求及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在规定期限内办

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事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丰元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7月2日

证券代码：601155� � � �证券简称：新城控股 编号：2022-052

新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

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公司分别于2022年3月29日和2022年5月23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2021年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

购公司股份。本次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亿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2亿元（含），回购价格不超

过41.39元/股，回购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6个月内，回购后的股份将予以注

销减少公司的注册资本。详情请见公司于2022年5月3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披露的《新城控股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2-046号）。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公司应在每个月

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2年6月30日，公司尚未开始实施回购。

公司后续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根据回购方案及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

择机实施回购，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新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七月二日

证券代码：000617� � �证券简称：中油资本 公告编号：2022-019

中国石油集团资本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长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中国石油集团资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2年4月2日披露了《关于高级管理人员变

化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11），在公司董事会秘书空缺期间，由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刘强先生

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刘强先生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已满三个月。

公司已经选定刘强先生为拟任董事会秘书人选，因受疫情影响下深圳证券交易所组织的主板董事

会秘书资格考试名额限制，未能及时取得考试资格。 待其取得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后，公司将及时履行

聘任程序，并予以公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秘书空缺期间超过三个月的，董事

长应当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 因此，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由公司董事长谢海兵先生代行董事会秘书职

责。 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尽快完成董事会秘书的选聘工作。

公司董事长谢海兵先生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期间联系方式如下：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1号石油金融大厦B座22层

办公电话：010-89025678

传 真：010-89025555

电子邮箱：zyzb@cnpc.com.cn

特此公告。

中国石油集团资本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7月2日


